《山东省道路运输经营者信用管理办法
（试行）》政策解读

一、出台背景
建立健全道路运输市场信用体系，是提升交通运输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国务院、交通运输部和省政府多次就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出台指导性意见，对通过信用管理规范行业发展、强化行业治理提出了明确要求。
二、制定依据
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山东省社会信用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三、主要内容
（一）明确了信用管理的适用范围和实施主体等。本办法所称的道路运输经营者是指在本省登记并经许可或者备案的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者、公共汽（电）车客运经营者、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者、道路客运站经营者等。县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道路运输经营者信用管理工作。
（二）对信用信息归集作出规定。经营者相关信用信息包括经营者基本情况信息、荣誉信息、失信行为信息和信用评价信息等与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相关的信用信息。按照失信行为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分别认定为一般失信行为和严重失信行为。一般失信行为信息有效期1年，严重失信行为信息有效期3年。
（三）对信用等级评定作出规定。信用等级每年评定一次，周期为每年1月1日到12月31日，信用得分实行扣分制，基准分为100分，不同业务种类的信用得分计算方法按照《山东省道路运输经营者信用评分标准》执行。
（四）明确了信用修复的原则和程序。县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信用修复机制，鼓励失信经营者修复信用。失信经营者应当依法主动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社会影响，按照规定履行相关义务、完成整改要求，并通过开展信用承诺、健全信用管理制度、参加公共信用管理部门或者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的信用培训等方式修复失信行为。经营者信用修复后，涉及的失信行为记分不再作为信用修复后的信用等级评定依据。
（五）强化信用结果应用。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完善山东省道路运输市场信用信息系统信用记录查询功能，方便经营者以及社会公众通过网站、移动客户端等查询信用记录。经营者当年内信用得分不满60分且失信行为累积记分达到20分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提醒该经营者其信用情况。
（六）明确了监督管理的有关要求。将经营者信用管理工作纳入年度考核内容，加强信用制度建设、人员培训和宣传，加强对其所属机构信用信息归集、查询、应用等方面的考核。
（七）关于实施日期的说明。规定本办法自5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4年4月30日。
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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